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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願景發想與構想研擬 

第一節  辦理民眾座談會及訪談意見彙整 

 

本計畫延續 96 及 97 年度自提計畫規劃成果，並參考 100 年之「陽明山國家公園一

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－竹子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」之內容為本計畫操作

之基礎，重新盤整自提計畫之規劃內容及相關問題與課題之掌握。 

另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之規定，對符合條件的居民持續進行確

認與溝通，釐清權益對象，藉由現勘、訪談、座談會及工作坊之辦理，蒐集各方意

見與協助共識之凝聚，為本計畫之主要任務。 

一、三場次的民眾座談會 

本計畫在第一階段現勘及相關資料收集彙整後，於第二階段啟動後，總共辦理了三

場次的民眾座談會，並依針對有疑慮的店家於 2016 年 11 月 9 日進行專門拜訪，了

解其營運狀況與問題所在。 

由於竹子湖自提計畫之操作已經累積多年，在第一階段調查時發現民眾對其土地被

管理的方式皆落在 100 年的「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－竹子

湖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」土地使用分區內容，因此，本計畫三場次座談會之討論

議題規劃如下（完整會議紀錄詳見附錄三-五）： 

表 4-1  竹子湖自提計畫三場次座談會辦理構想彙整表 

場次 日期 目的 討論議題 

一 2016/10/06 
1.團隊介紹 

2.初步意見收集 

1.竹子湖環境敏感地區、環境容受力

的探討、污水處理的方式、交通擁

塞與停車問題的解決與配套等發展

條件的再審視。 

2.竹子湖地區的整體發展願景，居住

生活環境應如何營造？如何提供自

然資源的保育教育與休閒體驗環境

並提升特色產業的發展。 

3.社區共同經營管理的共識凝聚，土

地使用、發展強度的管理與訂定，

是否應訂定社區共同遵守之體系與

規範及對環境保護應有的態度與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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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次 日期 目的 討論議題 

饋。 

二 2016/11/03 

1.環境敏感區的觀念

2.以 100 年計畫之土

地使用分區方案為

基礎，了解其劃設

想法及收集有疑慮

的意見 

3.回饋觀念的傳遞 

1.竹子湖環境敏感、發展限制條件的

再審視 

2.檢討 100 年「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

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-以竹子湖

地區細部計畫規劃為例」所提之土

地使用分區調整方向。 

3.提高強度的發展可能要負擔的回饋 

三 2016/11/25 

1.說明構想方案 

2.讓民眾瞭解如何閱

讀目前的管制內容 

1.對於以保育農業用地及產業用地兩

種土地使用分區劃分方向的想法與

建議？ 

2.檢視原管三規定中，於第十二組 農

業設施之休閒農業設施條件中允許

餐飲設施、第十三組農舍允許新

建……等，是否有無法達成之原

因，或建議調整之內容？ 

3.對於新增飲食業之核准條件內容是

否能符合需求，或有其他建議調整

之內容？ 

 

二、2016 年 11 月 9 日針對有疑慮店家的現勘紀錄 

2016 年 11 月 3 日第二場民眾座談會，為了先建立討論的共識，在座談會會場張貼

依據「全國區域計畫」之第一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套疊之竹子湖管五地區環境敏

感現況，讓民眾可於圖上瞭解所擁有之土地的實際條件。 

另也套疊 100 年的「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經營管理規劃計畫－竹子湖地區細

部計畫規劃為例」土地使用分區構想圖，並請參與且對於其所在環境仍有疑慮的民

眾，留下聯絡方式，允若於會後至現場勘查確認。 

 
圖 4-1  第二次座談會會議現況照片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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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2  有疑慮的店家位置標示紀錄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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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於 2016 年 11 月 9 日前往各有疑慮之店家（包含陽明溪(已遷移)、大賞園、名陽

匍、竹子湖炒青菜、原鄉、杉木林、山園及咖啡車共計 8 家）進行現勘，瞭解其問

題及經營狀況，現勘過程也瞭解目前竹子湖地區各餐廳在污水處理，不論是共管或

個別，皆有針對油污部分裝設處理設備，以除去對環境的污染，重點現況照片紀錄

如下： 

「山園餐廳」：主要以露天森林浴的方式經營，室內空間則是以簡易棚架來使用 

「杉木林」：為自有住家，一樓經營餐廳的模式，並提供停車空間 

「原鄉」：環境指標較為雜亂與不清，非假日時應無經營行為 

「名陽匍」：為小木屋型態之咖啡店，未來仍有擴大經營的期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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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竹子湖炒青菜」：為國有地承租戶，有設置廚房油污水及油煙排放之處理設備 

三、意見收集與回饋 

就座談會及專門拜訪後彙整之居民主要意見如下： 

1.前期規劃之土地使用分區劃設未顧及存在已久之業者權益。 

2.家族土地細分、繼承後，各有看法，整合不易。 

3.目前僅作農業使用，但未來有機會仍希望朝商業經營的可能。 

4.停車空間不足，應僅可能配合道路寬度，開放至少單邊停車。 

5.如果有明確的規範，便會想要投資、更新現在的環境。 

因此，本計畫對於後續土地使用之構想確立了「在國家公園的目標、定位下，如何

確保在地居民擁有合法經營及未來經營之權利?」的思考方向。 

第二節  協助成立產業合作社 

 

依據本計畫契約之工作項目要求，需協助成立產業合作社，在執行過程中，也討論

過合作社的成立，將是未來整個竹子湖經營管理上很重要的組織。從里長那裡得知，

已於 3 年前便取得合作社籌設許可，雖然目前已經失效，但因相關申請文件都已備

齊，再提出申請並不困難。 

討論後的共識為，正式籌組得搭配管五的自提計畫進度，才能發揮合作社之效益，

如現籌組合作社而管五未實施，恐怕營運會有問題，因此後續配合自提細部計畫提

送委員會核定一同設立及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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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發展定位 

 

陽明山國家公園為台灣最主要的火山區之一，區內大屯山火山群之火山活動延續長

抛達二百餘萬年，在不同時期火山活動的噴發 岩堆積及熔岩溢流覆蓋下，形成了火

山河谷相間之錯綜地形，再經過大自然的侵蝕、風化及地理的變動，造就了今日大

屯火山系豐富、多變的地形地質樣貌。而複雜的地形變化及高低落差，在東北季風

影響下造成變化多端的氣候，則孕育了多元的生態環境，提供豐富的動植物生長棲

息的場所。 

抛位於大屯主峰與小觀音山、七星山南側的竹子湖，因七星火山活動 出物堆積及後

兩口火山熔岩流之堰塞作用，形成的堰塞地形不僅呈現了陽明山國家公園地質形態

當中一處鮮明、獨特的自然地理教室，述說著自然地理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蒼桑。

尤其當地歷經不同族群的開墾事蹟及不同年代的產業興衰變遷，所留存的人文史蹟

典故及遺跡，更是一頁精彩的近代地方誌文明史。若將竹子湖的自然地形與環境特

色，嵌鑲在大屯群峰、小觀音山及七星山等火山群所構成的綿延自然雄偉群峰之中，

更能顯示竹子湖地區因區位、地理環境的獨特性，所引動的人文地理變化特性。這

些珍貴的自然特徵與人文資源，亦正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在維護自然資源永續經營理

念下，一處地理與人文演化的活化石，亦是一處人類與自然諧調並存、互利共生的

永續園地。 

由於竹子湖地區同時具有敏感脆弱的自然生態環境、完整獨立的地理景觀、獨特的

歷史人文資源、地方特色農業生產及傳統農村生活聚落等多元發展屬性，在遵循國

家公園計畫的精神與指導下，宜以「兼顧環境保育及產業發展」為發展定位，展現

人類長期以來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智慧與成效。在推動策略上，首重以永續環境

生態的理念，強化敏感生態環境保育、獨特自然地景維護及歷史人文資產的保存等

層面的治理。其次，則為順應現存居民生活與生產的需求，在確保不對環境危害的

前提下，引導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及農村環境的再營造與發展，結合精緻型休閒農

業與生態體驗活動，帶動農村產業轉型，並挹注環境整備資源，同步強化自主環境

管理作為，達成建構多元環境共榮的治理績效，成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示範性永續生

態農園社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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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計畫目標 

 

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中程計畫之指導方針，基於本計畫區特殊之自然與產業發展條

件，並參酌歷年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執行成效與民眾意見，歸納以下四大計畫目標。 

一、維護計畫區環境生態與人文資源永續發展。依環境屬性及使用情況分區治理，以維護

自然生態環境資源，避免環境敏感區遭受破壞，土地資源遭受濫用，以維護竹子湖環

境與人文特色。 

二、保障居民生活需求與擁有經營發展的權利。在不違反國家公園經營目標之下，提昇竹

子湖地區民眾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及安全性，使該地區成為兼顧居民生活需求與特色產

業發展的典範。 

三、輔導產業建構特色展銷機制，並以合作社的形式經營發展。依第三種一般管制原則為

基礎，新增第十組飲食業，以附條件允許使用的方式給予一定之限制，維持環境承載

量。引導地方產業發展組織，共同分擔竹子湖地區整體環境管理維護經費及志工人

力。強化居民、社團及政府對環境與資源治理的合作共識，使生態環境與社會發展能

並存共榮。 

四、建構「三生一體」示範生態社區。善用當地地理環境之資源與特性，妥善保存人文歷

史記憶，提升生態地景景觀與環境品質，及國民觀光遊憩發展，並協助社區發展具有

地方特色的產業經濟及其發展之權利，尋求社區協助國家公園事業之推動，以創造社

區居民的就業機會，並提升其生活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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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發展方針 

 

在兼具國家公園保育原則下，朝向改善現有住戶環境提升創意產業等思維。因而，

研擬以下計畫發展方針，以實現環境永續治理的目標： 

一、以功能性管制為原則，依據土地經營管理的必要性，針對現存聚落、農地、林地為經

營理核心標的，以友善經營的作為，在兼顧居民生活權，產業發展權及地區特有生態

環境保育權三方面需求的前提下，建構永續型生態農村社區型態，整合居民共識，擬

定可執行的土地管制機制與推動策略，達到「三生一體」的計畫目標。 

二、在環境保育面上，針對第一級敏感地區及林相完整空間，將維護自然資源、保育生態、

水土涵養作為優先管理方式，強化自然環境與生態機能。對於因產業發展或生活需求

建構的人造設施物，應以生態工法及環境回饋措施補強對自然的傷害，並且考量對現

存失序利用情況，給予回復自然生機的機制，引導地主回歸提昇環境經營的永續目標。 

三、在整體環境經營面上，以劃設「產業用地」方式整體規劃，以當地地理環境、開發程

度以及環境敏感屬性條件，擬定適合當地的環境經營策略及配套相關限制，作為分區

管制的指導，並以符合國家公園環境保育原則方式進行細部規劃，有效建立整體環境

經營的秩序，落實國家公園經營目標。 

四、在產業永續發展上，應以不損害自然地理環境的方式，提供農業永續發展的環境，並

創新產業經營模式，提昇農業經營效率，重視當地產業經營權利。本區因應特殊的地

理、人文條件，考量環境容受力限制，在不造成環境管理壓力下，提供居民經營遊客

體驗當地特色的產業經營設施及服務方式，配套以產業經營效益回饋環境永續的措

施，創造地方產業發展契機。 

五、在社區生活及營造上，為竹子湖地區獨特環境資源與地景文化的永續發展，將結合居

民對社區發展的共識，運用能維護地方文化與生態環境資源的生態性發展理念與友善

性經營手法，如以社區迴路、行人綠道、自行車道等形成生態網絡；利用親水空間，

活化溪流與農業活動；強化產業歷史建築(包裝廠及土地公廟)的串聯；創新地區特色

農業經營思維與實踐機制等，降低因生活與產業發展的需要造成對環境生態的破壞與

衝擊，維護竹子湖地區永續生態與農業的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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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土地分區劃設原則與使用管制構想 

 

一、土地分區類別 

土地分區劃設之目的係依據土地的物理性質（如地質、地形、水文、環境敏感性）、

目前狀態（自然狀態或已經人為開發）、社會條件（土地權屬、公共利益的價值、法

令規範）與可利用性（積載力、外部衝擊）等因素，在目標與願景的指導下，區劃

為不同屬性的治理單元，以便於施以不同程度的管制與利用作為，進行土地的經營

管理。 

竹子湖細部計畫地區為既有農村地區，其環境屬性可概分為山林、農田及聚落文化

三種使用型態，以因應環境生態、農業生產及居民生活之需求。依陽明山國家公園

計畫之指導，應以尋求環境保育與土地利用的均衡發展，並達永續經營之目標。因

此在土地使用分區上可概分兩大類，其一為以保育為主的保育農業用地，另一則為

已開發利用之聚落及產業類用地，而為支援居民生產及生活需求之公共服務設施則

主要分佈於聚落及產業類用地內。各類用地特性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保育農業用地 

凡自然地形陡峭（平均坡度 30%以上）、第一級敏感地區有潛在災害之虞者；或

林相植被 60%以上完整，具可供生物棲息及生態維持功能指標者；毗鄰水源地或

主要溪流上游，具水源涵養、水土保持功能者；或臨主要道路兩側，具自然景觀

維護功能等地區。基於自然生態環境保育、防災、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等目的，

劃設為以環境保育為優先治理策略的保育類用地，嚴格限制人類活動、地表變動

及土地開發利用等行為。 

（二）產業用地 

基於歷史與人文發展的因素，計畫區內現況地形坡度較平緩（平均坡度在 30%以

下），且已持續存在人為的開發行為，土地經改良作為農業經營、農業設施、農

產品銷售或生活居住等使用，難以回覆自然原始狀態。因此考量當地居民既有權

益，在不過度加重環境負荷的前提下，允許其維持既有產業經營及生活居住之使

用狀態，劃設為產業類用地。 

 

 

 



臺北市政府 
 

 
4-10

表 4-2  竹子湖自提計畫土地利用規劃原則、具體做法及推動策略關係表 

用地 

類別 
地形特徵 地表特徵 

環境敏感

程度 

潛在災害

程度 

人為

設施 

人類活

動特性 

土地

權屬

保育 

農業 

用地 

自然坡度 

30%以上 
植被林相良好 高 高 高 極少 

公私

各半

產業 

用地 

自然坡度 

30%以下 

梯田、農田、 

農業設施及聚落 
低 低 低 多 

私有

為主

二、用地分區劃設原則 

（一）各類用地範圍的劃設：應以明顯可辨識的自然地界、固定式人為設施，如地勢明

顯高差的坡緣、水圳、溪谷及道路等為界，並考量土地權屬進行微調，以利明確

化治理地區範圍。 

（二）配合現存人文空間分布及已被開發之土地，加以考量其地形坡度變化、地質穩定

條件、水文分佈狀況、生物棲息特徵等因素，進行土地利用適宜性分析，評估可

利用限度與條件，以落實環境永續發展目標及國家公園計畫之精神為前提，作為

不同環境屬性經營的基本原則。 

三、土地使用原則與管制構想 

（一）保育農業用地 

1.土地使用原則 

竹子湖地區四周山系地形陡峭，保有完整之植被林相，多為第一級敏感地區及

平均坡度 30%以上之區域，應以現況保育及維護作為治理原則，除為維護私有

地主之基本權利，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穩定及林相為原則，允許維持或降低現有

經營規模，限制其整地建築、變更地形、採取土石、砍罰樹木等，以維持自然

山林景觀、涵養水源、保留棲地及保護高敏感及脆弱地區為目的。 

2.土地使用管制構想 

本區土地使用以供保育現有完整林地為目的，對建築結構之興建應採較嚴格的

管制，除非固定基礎之農業生產設施應經審查後始得興建外，不得為固定基礎

之農業生產設施或農舍之新建申請。對區內現有之建築結構物，除合法農舍或

農業生產設施可允許繼續原有之使用，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原有規模申請就地

拆除重建、修建、改建或經補償、輔導移入產業用地覓地新建屋舍外，凡未經

合法申請之結構物則應一律拆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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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產業用地 

1.土地使用原則 

本區土地除展現竹子湖特有之梯田及人造林等地理景觀，增進居民展銷當地農

特產品、創造產業價值，導入遊客參與生態觀察及農業體驗活動的發展機會，

同時提供遊客休憩及飲食的休閒服務需求，以及引導簡易寮舍回歸合法農業栽

培使用，故以比照農業休閒之經營模式，以總量控管方式，規範地方特色產業

展銷經營作為，以免造成竹子湖地區更大環境管理的壓力。 

由於本區土地可承受略為多元及密集的農業經營型態，且因地理位置適中，臨

近主要交通道路，基礎生產設施條件（如農業供水之水圳、田間採收之步道）

亦相對較齊全，產業經營聚集度高。因此除農業生產經營使用外，相關之休閒

農業設施、休閒農業餐飲設施及農舍、住宅等生活設施，及公共服務、社區安

全設施等應在總量控管之下，附條件允許使用及開發。 

2.土地使用管制構想 

本計畫依據地形坡度分析結果，將現有未超過 30%坡度，且從事農耕之農田、

農園、農業生產設施及聚落農宅，劃設為產業用地，以供農村聚落、生活設施

及農業生產空間。在分區管制的內容上將以「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原則」

原管三允許使用項目、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及條件之規定作為參考，再加入第

十項飲食業之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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